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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位置： 政策法规 >> 综合 >> 其他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完善真实性
审核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深圳、大连、青岛、厦门、宁波市分

局，各中资外汇指定银行：

为推进外汇管理改革，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

现就有关促进外汇管理便利化和完善真实性审核措施通知如下：

一、扩大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下限。上年度结售汇业务量等值20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头寸

下限调整为­50亿美元；等值200亿至2000亿美元之间的，做市商银行头寸下限调整为­20亿美

元，非做市商银行头寸下限调整为­10亿美元；等值10亿美元至200亿美元之间的，做市商银行头

寸下限调整为­5亿美元，非做市商银行头寸下限调整为­3亿美元；等值1亿美元至10亿美元之间

的银行，头寸下限调整为­2亿美元；等值1亿美元以下以及新取得结售汇业务资格的银行，头寸

下限调整为­0.5亿美元。调整后的结售汇综合头寸下限，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自动生效。

二、丰富远期结汇交割方式。银行为机构客户办理远期结汇业务，在坚持实需原则前提下，

到期交割方式可以自主选择全额或差额结算。远期结汇差额结算的货币和参考价遵照执行期权业

务的有关外汇管理规定。

三、简化A类企业货物贸易外汇收入管理。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分类等级为A类的企业贸易外

汇收入（不含退汇业务及离岸转手买卖业务）暂不进入出口收入待核查账户，可直接进入经常项

目外汇账户或结汇。

四、统一中、外资企业外债结汇管理政策，中资非金融企业借用的外债资金可以按现行外商

投资企业外债管理规定结汇使用。

五、规范货物贸易离岸转手买卖外汇收支管理。银行为企业办理离岸转手买卖收支业务时，

应逐笔审核合同、发票、真实有效的运输单据、提单仓单等货权凭证，确保交易的真实性、合规

性和合理性。同一笔离岸转手买卖业务应在同一家银行网点采用同一币种（外币或人民币）办理

收支结算。

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分类等级为B类的企业暂停办理离岸转手买卖外汇收支业务。

六、规范直接投资外汇利润汇出管理。银行为境内机构办理等值5万美元以上（不含）利润

汇出，应按真实交易原则审核与本次利润汇出相关的董事会利润分配决议（或合伙人利润分配决

议）、税务备案表原件及证明本次利润情况的财务报表。每笔利润汇出后，银行应在相关税务备

案表原件上加章签注该笔利润实际汇出金额及汇出日期。

七、规范货物贸易风险提示函管理措施。国家外汇管理局分支局（以下简称外汇局）可对资

金流与货物流严重不匹配或资金单向流动较大的企业发送风险提示函（见附件），要求其在10个
工作日内说明情况。企业未及时说明情况或不能提供证明材料并做出合理解释的，外汇局可依据

《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实施细则》第五十五条等规定，将其列为B类企业，实施严格监管。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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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企业列入B类后，符合相关指标连续3个月正常等条件的，外汇局可将其恢复为A类。

八、违反本通知规定的，由外汇局根据《外汇管理条例》依法处罚。

九、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加强外汇资金流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汇发〔2013〕20号）同时废止。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法规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2〕38
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发布〈外债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汇发〔2013〕19号）、《国

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法规的通知》（汇发〔2013〕30号）、《国家外汇管理

局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调整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汇发〔2014〕2号）、《国家外汇管

理局关于废止和修改涉及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相关规范性文件的通知》（汇发〔2015〕20号）

等以往规定与本通知内容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各分局、外汇管理部接到本通知后，应尽快转发辖内中心支局、支局和外汇指定银行，并认

真遵照执行。

附件：国家外汇管理局XX分（支）局风险提示函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6年4月26日
 

附件1: 附件：国家外汇管理局XX分（支）局风险提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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